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三山铸管特喷线工程

桥式起重机

技术协议

甲方：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签订地点：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日期：

设备性能参数：
	1
	起重机名称型号
	20t吊钩桥式起重机
	15
	摩电道位置
	A列

	2
	安装地点
	特喷线区（A-B跨）
	16
	大车轮
	DN700

	3
	台数
	1
	17
	小车轮
	DN350

	4
	起重重量
	 20t
	18
	大车轮压
	

	5
	跨度
	Lk=25m
	19
	滑触线形式
	工字钢

	6
	起升高度
	12m
	20
	提升电动机
	

	7
	主钩起升速度
	 12m/min
	21
	继电器（滑坨）
	铁碳合金

	8
	副钩起升速度
	——
	22
	环境温度
	最高50℃，最低-10℃

	9
	大车运行速度
	 90m/min 
	23
	常温
	常温25℃

	10
	小车运行速度
	 47m/min 
	24
	操作方式
	遥控操作（10键按钮式）

	11
	工作制度
	A5
	25
	驾驶室
	无

	12
	工作环境
	室内
	26
	整车颜色
	橘红

	13
	大车行程
	~300m
	27
	照明形式
	

	14
	轨道型号
	43kg/m
	28
	电源电压
	三相交流 50Hz 380V

	说明：1）本吊车用于AB跨物流倒运、设备维修等。

      2）起升机构采用单电机、单减速器、双制动器、单卷筒的布置形式；起升机构上滑轮装置采用平衡滑轮； 主滑轮罩采用全封闭且滑轮罩板厚8mm。   

      3）整车减速机采用中硬齿面;主钩减速机采用7CA系列。

4）大、小车运行机构低速轴为浮动轴连接。

      5) 滑轮均采用轧制滑轮；大、小车轮均要求采用二级锻造，车轮直径按规范确定。

      6）大车滑线配检修吊笼，加宽加大；两端内侧加防护栏杆。

7）空开采用进口一线品牌；大、小车及主钩接触器采用进口一线品牌。整车电器元件全部采用进口一线品牌（电阻器、电线等除外）。

      8)电动机绝缘等级H级，工作方式S4，40-60%制式。电动机采用国内一线品牌;

      9) 起重机运行时具备声光报警器。制动器采用YWZ8系列的制动器；  

      10）天车无线遥控选用进口一线品牌。限位采用接近开关。

      11）大车缓冲器采用机械弹簧式。



二、技术要求：
1、机械部分：

1.1起升机构均采用单电机、单减速器、双制动器、单卷筒的布置形式。起升机构上滑轮装置采用平衡滑轮；滑轮罩采用全封闭且滑轮罩厚8mm。电机型号要求如下：

	电机(H级别；S4工作级别）

	起升
	大车
	小车

	YZR250M2-6/37KW
	YZR160M2-6/7KW
	YZR160M1-6/5KW（双出轴）


1.2起升减速器、运行机构减速器采用中硬齿面减速器（国内一线品牌）；采用7CA装配形式。减速机型号要求如下：

	减速机（中硬齿面）

	起升
	大车
	小车

	ZQ650-40.17-7CA
	ZQ500-23.34-1/2（Zφ95）
	ZSC400-22.4-2


1.3制动器采用国内一线品牌生产的YWZ8系列的制动器；

抱闸轮和制动器型号要求如下：

	抱闸轮
	制动机构

	起升
	大车
	小车
	全部采用

	300
	200
	200
	YWZ8系列


1.4小车运行机构、大车运行机构低速轴为浮动轴连接；

1.5缓冲器全部采用机械弹簧式。
1.6动滑轮罩采用全封闭结构，罩板厚10mm；
1.7滑轮均采用二级轧制滑轮；大、小车轮均要求采用二级锻造车轮并进行表面淬火处理；
1.8大车和小车润滑方式为点润滑；

1.9大车滑线须配检修吊笼,加宽加大；
1.10两端内侧加防护栏杆；

1.11 主卷过载报警设计；
1.12起重机用轴承采用国内一线品牌轴承；
1.13车体颜色为安全色，颜色为橘红色；
2、电气部分

2.1 供电方式：电源穿线管从吊车梁上走。集电块每相采用单滑块结构，每块滑块接标配电源线。小车采用工字钢拖缆滑车形式。电缆滑车上的移动电缆除主起升动力电缆以外全部用扁电缆。主起升动力电缆用圆型重型橡套软电缆。其它固定敷设的电缆采用YCW重型橡套电缆。总电源开关下口和接触器的连接采用铜线，其它机构接触器与断路器的连接也采用铜线，所有铜线口均加热缩管。其他符合电气安全标准。

2.2继电滑坨全部采用铁碳合金；
2.3 盘面控制线均采用腊壳线，线号清晰准确。主卷采用2.5平方毫米；其它机构采用1.5平方毫米。

2.4控制方式起升机构采用串电阻器起动调速，整车电器元件全部采用西门子产品等进口一线品牌，空开采用施耐德电气等进口一线品牌（控制器、电阻器、电线等除外）。

2.5遥控器品牌要求为台湾大丰或ABB等进口一线品牌。
2.6起升机构、大车、小车运行机构均采用接触器控制屏方式控制。

2.7小车、仓门、大车限位采用接近开关。(厂家：浙江洞头县宏翔有限公司、上海华通机电集团等国内一线品牌)。

2.8整车预留穿线孔，穿线孔尺寸满足线路方便铺设。

2.9采用不锈钢电阻器（上海菱光，河南中科等国内一线品牌）；

2.10电动机绝缘等级H级，工作方式S4，40-60%制式。电动机采用上海起重电机厂、佳木斯电机厂或者大连（伯顿）电机厂产品等国内一线品牌。
2.11起重机运行时具备声光报警器。(厂家：国营785厂、上海华通机电集团等国内一线品牌)

2.12主梁下配备工作照明灯。
2.13电机功率只允许增大，不准放小。

2.14起升机构要求设置双限位，即旋转限位和重锤限位，并要求有下降极限，重锤限位切断总接触器。

三、附属要求：

1、行车：钢板制造厂家：宝钢、包钢、马钢等国内一线品牌；钢丝绳制造厂家：贵州钢丝绳厂、天钢二厂等国内一线品牌；所带备件含：起升大小车刹车片各壹付、两个灭火器（安装在车子上）；
2、合同生效后1周内乙方要以电子邮件并传真的形式把有关行车的技术参数提供给甲方，并且行车制造前必须经使用方对施工图进行会审，经甲方书面同意后方能制造；

3、起重机外表均需除锈防腐处理，钢板焊接前须经抛丸处理，油漆前必须经喷沙处理后方可涂漆，刷漆两底两面，防腐处理达到四年不生锈。

4、起重机制造用的所有外购件，均视为制造厂“自产”产品，不管是否由业主指定，均由制造厂负责进厂检验，验收并有检验记录，合格产品才能装配，其质量均由制造厂完全负责；

5、起重机出厂前必须完成总装，调试，试车（使用单位没有时间给予现场调试），在确定试车日期后，须提前七天通知使用方，试车必须在使用方在场下进行，合格后方能出厂。乙方负责供货范围内起重机设备的制造、安装、运输及调试。

6、制造厂必须做好设备制造竣工资料及图纸的编制归档工作，在起重机交货同时提交6套竣工图及二套竣工资料及其光盘资料一份，易损件提供电子版图纸（传动轴、各种联轴器、制动轮、轮组等），（原材料质保书及制造厂检验、化验报告，外购件出厂的检验报告或合格证及进入制造厂后的检验报告，关键性铸、锻件的材质报告及坯件检验报告，关键性零件热处理检验报告，焊接质量检验报告，行车装配、试车检验报告）。

7、行车电气设备须提前提供电器原理图，电器设备安装布置图、材料明细表、进货厂家、产品使用说明书等。

8、起重机的设计必须符合起重机设计规范《GB3811——2008》、起重机安全规范《GB6067——85》、桥式（冶金）起重机技术条件《GB/14405-----93》、起重机试验规范和程序《GB5905——86》。

9、甲方派人到乙方的设备制作现场进行监督制造，监造制作过程的三个阶段分为：钢板及其它型材的除锈处理过程（喷砂）、焊接制作过程（检查钢板及筋板厚度、焊接质量、形位公差等）、钢结构的刷漆防腐过程。在监造过程中，若发现乙方的制作工艺不合格或产品质量有问题，甲方人员有权制止或提出返工要求。乙方应接受甲方的要求。

10、对电器设备要求就近选择售后技术服务单位，技术服务单位应参与设备的供应、设计、安装、调试，并对使用方进行技术指导及培训。在发生突发事故时，服务单位必须在2小时内给予答复或赶到现场（主要指进口件设备）帮助处理，直到甲方满意为止。

11、 保证和赔偿：

11.1 乙方保证所供的设备是全新未经使用，并能经得起长期运行的考验，乙方保证其提供的技术资料完整、准确，并能满足安装、试车和性能考核的要求。

11.2乙方所提供的设备保质期自合同设备热负荷试车成功备忘录签署之日起12个月。但最长不超过最后一批设备运抵现场后18个月。质保期结束后，甲、乙双方应签署两份质保期结束的证明文件。
11.3 由于乙方原因造成设备未按合同交付进度交货，乙方应承担损失（在商务合同体现）。

11.4 如果发现乙方所供设备因制造原因存在的缺陷达不到规定保证值或与合同要求不符，乙方应及时免费更换或修补，直到达到规定要求为止。

11.5 如果在设备的质保期内，设备的运行出现问题或性能达不到技术要求，甲乙双方应共同研究，找出原因，澄清责任。

11.6 由于乙方原定方案不合理而不能满足甲方正常使用要求，造成的改动费用由乙方自己承担。

-如为设备制造质量问题，乙方应免费予以修补、更换、或重新返工。

-如果是甲方责任，甲方应承担责任和损失。但乙方应努力采取措施，积极配合，为甲方提供技术服务和指导，以使设备达到正常水平。

11.7 本协议1式5份，甲方4份，乙方1份

甲方：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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